


 
 

國立聯合大學 111 學年第 2 學期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校級推動小組 

期中管考紀錄 

壹、 業務說明： 

一、 本校本案業經 1 次總檢討會議、3 次期中管考會議 1追蹤受評系所改善

執行情形。至目前 111 學年第 2 學期，經查尚有建築系 1 個小項仍未解

除，依往例，已通知該系所繳交報告，並先由研發處就其改善執行情形

初擬管考意見，初擬情形依該系所規劃，仍列管考 

二、 本學期管考因較無需討論事項，基於行政效率，並為各系所平時忙碌於

各教研事項之校務推動，故本次管考方式之進行係以專簽奉校級評鑑

小組召集人(校長)同意後轉知相關系所依管考意見辦理。 

貳、 檢附資料： 

一、 本 111 學年第 2 學期管考系所：建築系之自我改善期中報告及管考意

見。 

二、 奉核定專簽。 
  

 
1 含 111 學年第 1 學期 3 個未解除管考系所之專簽核定紀錄方式。 



 
 

原民班效期展延時程規劃： 

一、 原民班評鑑效期自認定證書起始日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，依規定應於

113 年 3 月 1 日前向高教評鑑中心提出追蹤結果認定(效期展延)之申請，繳交

追蹤認定費用 1 萬元整，並依該中心時程，預計至遲 113 年 9 月前繳交自辦完

成之結果報告(校級+系級) (本校提出申請後，依高評中心時程提交》。  

二、 相關時程規劃如下： 
期間 項目 備註 

111 年-113 年 執行改善、相關會議、改善報告  

原民班自訂 自我改善執行報告  

原民班自訂 自我評鑑報告書  

113 年 1 月前  校級會議確認原民班向學校提出申請 
預計寒假前，與
期中管考會議一
起(建築系) 

113 年 3 月 1 日前 由學校向高評中心提出追蹤結果認定之申請 
確認後本校即向
高評中心提出 

113 年 4 月前 
繳交原民班自我評鑑報告(含自我改善執行

報告) 

 

113 年 5 月 委外書審或實地訪視  

113 年 6 月 審查意見回覆  

113 年 6 月～ 就審查意見提出改善方案及執行  

113 年 7-8 月 撰寫追蹤結果報告 (學校部分+原民班部分)  

113 年 9 月前 繳交追蹤結果報告 (學校部分+原民班部分)  

114 年 1 月 審查結果公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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